产权交易竞买、投标咨询报名办事须知

1、 办理求购或竞价报名手续时，需提供的材料：

1、 企业请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人代表委托书及身份证明和办理人员身份证（包括复印件）；

2、 国有独资、投股、参股的企业报名时需持有国资部门书面同意证明；

3、 个人需携带身份证（包括复印件）；

4、 市招标采购中心需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2、 竞买时，需缴纳相应的保证金，保证金于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。

3、 竞买后，需缴纳成交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。

4、 受让人应按约办理产权交割手续。

5、 签订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》后结合标的的情况，招标采购中心向受让方收取标的最终成交额0.25﹪-0.75﹪的交易费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100万以下为0.75%

101万以上至500万为0.5%

501万以上为0.25%

同时单方收取最低限额为1000元，最高为40000元。

